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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关于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王淑贤债权纠纷一案，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

详见当日相关公告。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为从根本上解决本起诉讼纠纷，经承德县帝贤工作组协调，公司与王淑贤已就本案达成

和解， 和解协议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巨潮咨询网（

http://

www.cninfo.com.cn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2011

）承民初字第

76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王淑贤，男，

53

岁，汉族。

被告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原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侵权纠纷。

原告王淑贤诉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现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现原、

被告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1

、原告出资

1300

万元购买被告在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的权益。 被告在收到原告上述

款项后， 向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归还前期被告由于经营需要从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借

出的

300

万元和

697

万元，两笔合计人民币

997

万元整。

2

、原告负责协调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的小股东放弃其股权所对应的所有权益，协助

被告完成承德兴业造纸有限公司的清算和注销工作。 在上述工作完成后，被告同意将肃宁阪

禾

20%

的股权、工业园土地（

34.03

亩）及厂房（

25596.87

平米）、

131

地块（

44.4

亩）转给原告所

有。

3

、被告同意将位于原承德阪禾化纤仿真织物有限公司西区的承市开国用（

2005

）字第

072

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

83.79

亩土地及地面附属物的权益转给原告所有。

4

、原告确认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县荣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拍卖和破

产和解等手段所取得下述土地和土地上建筑归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或承德县荣益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不存在任何争议。 如（香港）展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新世纪贸易株式

会社（承德大华纸业有限公司股东）等主体就被告资产向被告提出权益主张，原告有义务协

调其放弃主张。 若由于上述主体的主张等原因导致被告产生财产损失，由原告负责赔偿。

5

、原告承诺：在下达《民事调解书》后，原告有义务配合被告完成全部的破产工作。 在完

成破产工作后，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关财产分配事项。 在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关财产分配

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过户给原告的资产，所产生的费用由均原告承担（包括被告应承担的费

用）。其中

"

费用

"

的含义是指：在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和解协议》项下，应由被告过户给原告的

财产之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及所有相关支出（包含现有政策、法律法规已规定的税、费及

支出及将来有可能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所有税、费及支出）。

6

、在本协议执行完毕后，原告不得再就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或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

限公司或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参股公司在破产前、破产中及破产后（破产

包括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和解等）的股权、资产（不包括本协议中规定的应该转移给原告的

财产）等进行主张和诉讼等，否则被告有权无偿收回已过户给被告的相关资产。 因此行为产

生的各种费用均由原告承担（费用的含义同第五条）。 同时原告承诺：不会有其他的主体就上

述问题向被告提出诉讼及主张，否则被告亦有权收回本协议项下已过户给原告的相关资产，

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原告承担（费用的含义同第五条）。

案件受理费

463650

元减半收取为

231825

元，由原告承担。

本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其他诉讼事项

除此之外，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参见

10

月

17

日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相关内容，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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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与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林东集团

"

）、深

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清华投资

"

）、深圳市中融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融康投资

"

）、北京紫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光兴业

"

）、石家庄紫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光投资

"

）、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清华同

仁

"

）签署了《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之利

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现合法持有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林东煤业

"

）合计

100%

股权。 林东煤业正在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55,000

万元增

至

250,000

万元（以下简称

"

前次增资扩股

"

）。 经贵州省国资委《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扩股事宜的批复》（（黔国资复产权

[2012]83

号）同意，

2012

年

9

月

25

日，林东集团、

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共同签署了《

2012

年贵州林东煤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公司与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签署了《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扩

股协议》。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认缴本次增资扩股新增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林东煤业注册资本由

250,000

万元增加至

600,000

万元（以下简称

"

本次增资扩股

"

）。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方经友好协商，

就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林东煤业实际盈利数较预测数不足部分的补偿事宜达成本协议， 以资

共同遵照履行。 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以林东煤业的利润总额为测算对象。

2

、本协议项下的补偿测算期间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本次增资扩股变更登记当年及其

后二个会计年度，预计为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

3

、若本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未能如期于

2013

年度实施完毕，而于

2014

年度实施完

毕的，则补偿测算期间随之顺延，即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

4

、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承诺，林东煤业

2013

年度预测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0

万元、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预测利润总额累计

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

万元、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预测利润总额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

200000

万元。

5

、各方均同意，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在补偿测算期间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

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林东煤业当年度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林东煤业预测利润总额数与实际利润总额数的差额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6

、各方均同意，在补偿测算期间的任一会计年度内，如林东煤业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

润总额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总额数，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

金清华投资、 中融康投资同意按照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各自出资比例以货币方式补偿给林东

煤业。

7

、本协议于《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

扩股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战强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无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无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历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所电信行业分析员、行业

公司研究部主管和证券投资部研究主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投资研究部首席分析师、投资副总监、执行投资

总监、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精华配置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领先增长股票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今）。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于鹏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

得高管任职资格

无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

资格的日期

无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历任建总行信托公司证券总部职员、 建总行信托公司深圳证券营业部副经

理；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任银河证券北京双榆树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宏

源证券历任北京北洼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资金管理总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加入信达澳银基

金公司，历任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学明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无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无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历任综合处员工、主管、

副处长；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 （建总行信托公司更名）

任证券总部证券业务管理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机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综合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兼浙江管

理总部副总经理、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５

年加入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运营总监、总经理助理兼运营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中南大学管理学博士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规定向中国基金

业协会报备。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柜台、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

商一致，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银行各网点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含定投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基金 基金代码（前端）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３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１

长信内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７９

二、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开始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始（

１２

月

１

日、

２

日为非交易日，发起的交易将于

１２

月

３

日按优

惠费率处理），活动结束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１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业务，前

端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各网点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等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

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端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

３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业务，前

端申购费率享受

６

折优惠。

４

、上述优惠折扣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低于

０．６％

的，按照

０．６％

收取。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应遵

循中国银行相关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

基金的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

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２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安康养老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６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６１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２９

，

４７５

，

０７３．０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５５

，

７１６．４８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２９

，

４７５

，

０７３．０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５

，

７１６．４８

合计

３２９

，

５３０

，

７８９．５６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３９７０．５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

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

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查询交易

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

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

管理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银行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下的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

业务以及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基金代码

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增利

Ａ

类

５１９６８０

２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环球

５１９６９６

３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行业

５１９６９７

４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先锋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８

５

交银施罗德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治理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６

６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趋势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２

二、业务范围

（一）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申购业务，适用以下费

率优惠：

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上述基金

的场外申购业务，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执行优惠费率，但优惠

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

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上述基金

的场外申购业务，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６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执行优惠费率，但优惠

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

件上注明的费率。

（二）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适用以下费率优惠：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前端收费模

式下交银增利、交银环球、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趋势的场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享受前端

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执行优惠费率，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人留意中国银行的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并由基金销售机构或本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２

、该优惠活动仅针对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以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不包

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和后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 具体各基金的日常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本公告未涉及的内容仍按相关公告内容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2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49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两名：周淑林和刘大志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任职期限与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相同。

附件

:

周淑林和刘大志先生简历

备查文件：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淑林，男，

1956

年生，湖北宜城人，中共党员。

2005

年毕业于湖北省委党校法律专业。

1975

年

3

月

-1979

年

12

月在宜城李当磷矿会计。

1980

年

1

月

-2001

年

2

月，历任刘猴镇、孔

湾镇、郑集镇任工办副主任、纪检干事书记、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

2001

年

3

月

-2003

年

10

月，任宜城广电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3

年

11

月

-2010

年

4

月，任湖北楚天网络宜城支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0

年

5

月起，任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党委

副书记。

刘大志，男，

1962

年

10

月出生，湖北江陵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

1977

年参加工作，

现任湖北楚天金纬公司江陵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977

年

9

月

-1995

年

11

月，在江陵县普济

镇、秦市镇教育战线工作。

1995

年

2

月

-2004

年

3

月，在江陵县教育局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

党委委员，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2004

年

4

月

-2010

年

12

月，任江陵县广播电视局副局

长、党委副书记。

2008

年

6

月起，任楚天金纬江陵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000665

证券简称：武汉塑料 公告编号：

2012-050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没有增减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第

5

项、第

6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东湖宾馆南山乙所二楼梁子湖厅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徐亦平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0,199,4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88,761,371

股的

66.93％

。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亦平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260,199,4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变

更为

"Hubei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Information Network Co., Ltd."

，公司将向有关工商行政

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工商登记申请材料，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260,199,4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同意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有线数字电视产业的投资、运营和管理；有线数

字电视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有线数字电视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基于电信的宽带互联

网接入服务，有线电视网的互联网接入业务、互联网数据传送增值业务、国内

IP

电话业务；电

子政务，平安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平台建设；经广电总局批准开办并

可在当地落地的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的传送；影视剧、动画片、影视广告、影视专题片

的策划、制作、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公司将向有关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提

交相关变更工商登记申请材料，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经营范围为准。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260,199,4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77,488,586

元变更为

388,761,371

元。 公司将向有关工

商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相关变更工商登记申请材料，最终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注册

资本为准。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260,199,4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同意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全文已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吕值友、王茂亮、张海明、

王祺扬、李忠诚、廖小同、顾亦兵等七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杜百川、蒋大兴、程虹、

张兆国等四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如下：

（

1

）吕值友：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2

）王茂亮：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3

）张海明：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4

）王祺扬：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5

）李忠诚：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6

）廖小同：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7

）顾亦兵：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8

）杜百川：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9

）蒋大兴：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10

）程虹：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11

）张兆国：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表决结果：同意吕值友、王茂亮、张海明、王祺扬、李忠诚、廖小同、顾亦兵等七人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同意杜百川、蒋大兴、程虹、张兆国等四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

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见附件。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梁家新、李峰、余汉江等三

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如下：

（

1

）梁家新：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2

）李峰：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

3

）余汉江：得票数

260,199,404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非累积数）的

100%

。

表决结果：同意梁家新、李峰、余汉江等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任期至第

七届监事会届满。 简历见附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林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

候选董事简历：

吕值友，男，

1952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颁

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有线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武汉广电数字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2

年

11

月

-2000

年

7

月，任中共武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0

年

10

月

-2003

年

2

月，任中共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2003

年

2

月

-2009

年

8

月，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总编辑。

2009

年

8

月

-2011

年

10

月，任武汉市广播影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武汉广播电视总台台

长、总编辑；兼武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武汉广电数字网络公司董事长

2011

年

10

月至今，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兼武汉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武汉广电数字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获

"

中国城市台经营管理十大人物

"

、

"

中国传媒十大创新人物

"

、

"

中国广电年度创新人

物

"

、

"

中国广播电视百优理论人才

"

等荣誉称号。

王茂亮，男，

1960

年

2

月出生于湖北省，汉族，湖北广水人。 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编

辑。

1981

年

4

月从湖北孝感日报社加入新闻队伍，

1987

年

3

月起先后任孝感日报副总编、总

编辑。

1992

年

6

月调入深圳商报社，先后任总编室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辑，

1999

年

12

月任

《深圳商报》总编辑。

2005

年

7

月起任深圳广电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采编的新闻获全国和全省

好新闻奖

30

余项，其中系列报道《贫困乡的出路在哪里》等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撰写的新同

论文在国家级和省级杂志发表

30

余篇，其中获全国性奖

2

项。

2011

年度深圳广电集团《深圳

卫视跨年音乐季》， 一连四场跨年演唱会， 让深圳卫视在全国卫视排名最高达到全国第六。

2011

年

9

月

24

日起，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任台长，党委书记。

张海明，男，汉族，湖北应城人，

1964

年

2

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北日报社广告部副主任兼策划部

主任，湖北日报社广告部主任，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湖北日报社）经管办公室主任，湖北日报报

业集团（湖北日报社）楚天印务总公司总经理。 曾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社）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 现任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

王祺扬，男，汉族，

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英国赫尔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湖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科员、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科员、统计评价

处副处长、部门预算编审中心主任

(

正处

)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2005

年

12

月始，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省社科联、省青联副主席；

2011

年

11

月始，任

中共荆州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12

年

10

月始，拟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 截止目前，公开发表财税、财会、国资管理专业论文

50

余篇，参与

编著

10

余本，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0

余次。

李忠诚，男，

1954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湖北广播电视台编委会副主任、副巡视

员。

1970

年

10

月

-1976

年

3

月，在武汉军区炮兵通信连工作。

1976

年

3

月

-1980

年

1

月，任

职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政文部记者。

1980

年

1

月

-1986

年

11

月，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

编辑、秘书。

1986

年

11

月

-1994

年

12

月，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95

年

1

月

-1999

年

12

月，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广告部主任、副台长。

2000

年

1

月

-2006

年

12

月，任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2007

年

1

月起任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编委会副主任、 副巡视员；

2010

年起兼任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廖小同，男，

1960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9

年至今历任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计算机事业

部、卫星通讯事业部和移动通讯部经理，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顾亦兵，男，

1962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 在职硕士学位。 现任武汉市广播影视局（武汉广

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局长、副台长。

1980

年

9

月

-1984

年

7

月，在解放军空军雷达学院雷

达工程专业学习。

1984

年

7

月

-1990

年

10

月，历任解放军空军雷达兵第一团雷达师雷达助理

工程师、

35

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连职干事、解放军空军雷达学院政治部宣传科副连职干事、正连

职干事。

1990

年

10

月

-1992

年

1

月，任武汉市台办宣传处干事、副主任科员。

1992

年

1

月

-

1999

年

10

月，历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副处长。 （其

间：

1997

年

3

月

-1999

年

1

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学习

,1999

年

6

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

1999

年

10

月

-2003

年

9

月，历任市委宣传部

调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3

年

4

月

-2010

年

7

月，任市委讲师团副主任。

2010

年

7

月起，任

武汉市广播影视局

(

武汉广播电视总台

)

党组成员、副局长、副台长、副总编辑。

候选独立董事简历：

杜百川，男，

1946

年出生，中国国籍，教授级高工，中国传媒大学博导。

1969

年北京大学无

线电电子学系毕业，

1981

年北京大学光纤通信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1981

年北京广

播学院电视工程系任教，曾任电视工程系主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培训中心主任。

1994

年任广播

电影电视部广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任国家高清晰度电视（

HDTV

）专家组组长。

2000

年任

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

2001

年任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

2006

年退休。 现任国家广电总局

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蒋大兴，男，湖南省邵阳市人。

1971

年生。经济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国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

1989

年

10

月

-1993

年

7

月，湘潭大

学法律系本科学习。

1993

年

7

月

-1996

年

9

月，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1996

年

9

月

-1999

年

7

月，南京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

1999

年

7

月

-2008

年

2

月，南京大学法学院工作

（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

2008

年

3

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曾获新闻出版署第三届

"

三个一百

"

原创出版工程奖（

2011

），司法部优秀法学教材与科

研成果奖（

2003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法治论坛

"

征文一等奖（

2010

）、二等奖（

2011

），中国证

券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

2008

）等荣誉或奖励。 已出版《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

I--

法律哲学

&

碎片思想》（

2009

，法律出版社）、《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

Ⅱ--

裁判思维

&

解释伦理》（

2009

，法律

出版社）、《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

Ⅲ--

裁判逻辑

&

规则再造》（

2009

，法律出版社）、《公司法的展

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

2001

，法律出版社）、《公司法论》（上卷、合著，

1997

，南京大学出

版社）等著作，主编《公司法律报告》（第

1-3

卷，中信出版社），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

律科学》等刊物上发表法学论文近

70

篇。 已承担的课题有

"

国有企业的法律调控模式

"

（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

"

依法完善强制招投标的规模与范围的立法建议

"

（国家发改委与

国务院法制办课题，主持）、

"

公司诉讼中的民事行政程序交错研究

"

（司法部课题，主持）、

"

证券

法的实施评估

"

（证监会、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课题，参与）、

"

公司法与清算法问题研究

"

（横向

课题，主持）、

"

公司法

/

证券法实证研究

"

（横向课题，主持）、

"

国际私募条款的法规遵从性研

究

--

以中国公司法与外资法为背景

"

（横向课题， 主持）、《案例公司法教材》（最高法院法官培

训项目，参与）、马克思主义工程《商法学》（教育部项目，参与）等。 另，自

2010

年起，参与组织

中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

"

金盾奖

"

评选专家评审会以及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

（

2010

、

2011

、

2012

）。

程虹，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质量院院长，获评

2009

至

2010

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个人标兵。 程虹教授参与创建了国家质检总局和武汉大学共建的、设

在我国知名大学中的首个质量研究和教学的实体性机构

--"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

，并出任该

院的首任院长。 程虹教授开创了我国

"

宏观质量管理

"

的学科领域，出版了在该领域的第一部

学术专著《宏观质量管理》，建构了政府对质量进行宏观管理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质量安全的

理论假设，设计了质量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联评价分析模型。 程虹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

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研究

"

项目的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火炬计

划、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

--"

质量安全预警网络信息平台

"

，创新性的提出了通过对互联网信

息的监测，实现质量安全预警的科学方法，并开发了首个基于质量安全中文语义库的产业化

网络应用平台。 程虹教授是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

2011

年

-2020

年）》专家组成员；

"

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

"

评审咨询专家组组长；科技部

"

质量监管技术及安全风险信息系统支撑研究

"

项

目组组长；科技部

"

宏观质量统计与分析

"

项目技术组组长，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宏

观质量统计与分析》；

"

十二五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事故预防关键技术研

究

"

项目专家组成员；科技部

"

中国检测机构科学发展战略研究

"

项目负责人。 程虹教授是广东

省、湖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讲专家；湖北省、浙江省、福建省、广西、内蒙、新疆等多个省、

市、自治区

"

质量强（兴）省

"

政府领导专题学习主讲专家；所开办的

"

宏观质量管理高级研修

班

"

，已成为培养国内高级宏观质量管理人才的知名品牌；创办了我国在硕士层面设立的质量

工程方向研究生专业学位，并已招收我国首届宏观质量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程虹教授还

兼任过青岛啤酒高级顾问达十年时间，具有独立董事资格，担任证券之星董事长兼总经理等

企业高级职位，特别注重官产学研用的结合，其科研的主要特点，是将理论的原创性与实践的

应用性有机结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

"

我国企业信息竞争能力研究与评估

"

，开创性的建

立了我国企业的

"

信息竞争能力模型

"

，成果在青岛啤酒、蒙牛集团等中国知名企业得到成功

应用；主持的

"

区域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

项目，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

"

名牌顾客满意

度（

CSI

）测评

"

项目，所开发的

"

名牌关键影响变量因子和模型

"

，广泛的应用于我国知名企业的

顾客满意度评价。

张兆国，男，出生于

1956

年，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

师。

197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

年晋升副教授，

1998

年晋升教授。曾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曾执教于武汉大学。 先后担任中国地质大学、哈尔滨商业

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等大学兼职教授，武汉长江工商学院管理学院

院长，武汉力源、北京东方红、福汉木业集团等大型公司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湖北省和武汉

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实证会计学会理事、理工科高校会计学

会副会长，《财务与会计》、《财会月刊》、《财政监督》、《国际财务与会计》 杂志学术顾问等社会

职务。 研究领域主要有会计基本理论、审计基本理论、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资本结构与企业财

权安排、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 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会

计研究》、《审计研究》、《财政研究》、《中国软科学》、《经济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

Corporate Governance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出版《会计哲学概论》、《会计行为管理学》、《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研究》、《国际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现代管理会计

学》、《成本会计学》等专著和教材

20

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基金、湖北省社科

基金和企业科研项目

20

余项，这些科研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其中获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获武汉市政府二、三等奖

3

项，获武汉大学二、三等奖

2

项，获中国会计学会三等奖

1

项。

监事候选人简历

候选监事简历：

梁家新，男，

1953

年生，湖北宜昌人。 中共党员。 主任记者。 大专学历。 历任新闻汇编组

组长、对外部副主任、湖北江汉经济电视台副台长、湖北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副台长。

2006

年任湖北卫视总监，

2009

年任湖北广电台副台长、党委委员。 主要获奖作品有《葛洲坝大

江截流》、《九十年代第一天》、《市场经济不等于马路经济》等

80

多条新闻片和新闻专题片。 参

与编摄的《江泽民在湖北考察农业》新闻片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长江三峡工程开工》获湖北

新闻奖一等奖和湖北省首届佳作奖；拍摄的《我国发现战国早期墓葬》、《武昌首义城》等专题

节目发行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撰写专著《电视解说词论》（

13

万字），撰写的《电视画面与观众

收视兴趣》收入《优秀电视新闻论文集》。

1995

年

3

月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1996

年

5

月被评为湖北省名记者。 其业绩载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网络版，编写的《生命之

舟》被录入语文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七课。

李峰，男，

1956

年

4

月

21

日出生，山东曲阜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解放军某部

连长、解放军通信学院讲师、参谋、营长、处长等职务。

1993

年

10

月转业到武汉市广播影视局

（总台），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局（总台）纪检组副组长、局（总台）党组成员。 现任武汉市

广播影视局（总台）副巡视员、武汉广电数字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汉江，男，汉族，湖北汉阳人，

196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

2000

年前在宜都广电担任编辑记者与管理工作。

2001

年起至今，在宜昌广电从事有线网络经

营管理工作。 历任宜昌广电网络中心主任，楚天宜昌分公司总经理，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

（台）长等职。 现任数字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